@航空港区企业，2024年度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申报启动！

全省申报启动！航空港区同步开启
根据河南省财政厅、省委金融办统一部署，2024年度全省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申报工作正式启动，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同步开展2024年度金融业专项奖补资金申报工作，鼓励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、金融机构积极申报，充分享受政策红利，助力区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！
省级奖补政策要点：多维度支持金融业发展
根据《河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豫财金〔2023〕36号），2024年度省级奖补资金聚焦多元化融资、金融机构体系优化、金融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，具体支持方向包括：
银行业金融机构奖励：对上年度贷款增量或增速排名前5位的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，每家奖励不超过100万元；对承销地方政府债券总量前6位的机构，每家奖励不超过50万元。
资本市场融资支持：发行基础设施REITs、绿色债等创新债券产品的企业，按中介费用分档给予最高200万元补助。
保险资金引进奖励：驻豫保险分公司及省内企业引进省外保险资金支持重大项目的，按实际融资额的1%给予奖励，最高100万元。
引金入豫工程补助：新设立的法人金融机构按实收资本1%给予最高200万元开办费补助；境内外金融机构设立省级分支机构最高补助200万元，省辖市及脱贫县分支机构分别补助100万元、50万元。
航空港区同步启动申报：叠加区级政策红利
作为全省金融改革创新的核心承载区，郑州航空港区在省级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推出配套扶持措施，形成“省级+区级”政策叠加效应。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-2026年）》及系列专项政策提出：
金融机构集聚奖励：新设立或迁入的法人金融机构总部最高可获5000万元落户奖励，分支机构最高补助200万元。
私募基金发展扶持：创投基金、私募股权基金按规模分档给予最高2000万元落户奖励，投资区内企业最高可获400万元投资奖励，高级管理人员可享受人才奖励。
重点领域金融赋能：科技金融、供应链金融、航空金融等领域企业可享受专项补助，如保险资金股权融资、绿色债券贴息奖励等。
激发金融活力，助力“金融特区”建设
此次奖补资金申报工作是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金融强省”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旨在通过财政资金引导，推动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。航空港区作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，将以此次申报为契机，加速构建“科技-产业-金融”良性循环生态，打造中部地区新兴金融集聚高地。
欢迎区内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私募基金、上市后备企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，对照省级及航空港区政策要求，积极申报奖补资金，共同为航空港区“黄金十年”“二次创业”注入金融动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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